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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安置政策連線」（下稱連線）是由一群來自全港各區的關注房屋及不適

切居所（如工廈劏房、天台屋及僭建劏房等）居民安置政策的團體組成。連線

認為在任何情況下，不論長期居住還是被迫遷安置，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居於

適切居所，此乃基本人權，因此政府有必要因應現時社會狀況，重新檢討沿用

已久的安置政策，暫緩沒有即時危險而牽涉居住用途的執法行動，從短中長期

改善安置政策，長遠而言，政府應以取締所有不適切居所為最終目標。 
 
1. 短期建議 
 
1.1. 立即全面檢討安置政策及作公眾諮詢 

 
政府自 2002 年放寬寮屋及天台屋清拆居民安置資格 1後，已多年未就安置政策

作檢討。我們建議政府在檢討及修定安置政策前，首先要進行全港性大規模調

查，統計全港違法居住單位數目，包括各區的工廈、天台屋、平台僭建劏房單

位及沒有入積的劏房數目等，當中必須包括政府一直拒絕調查的工廈。而且，

政府必須進行公眾諮詢，向可能受影響的住戶徵求意見，政府才可制定目標，

具體作出政策規劃及財政安排，以根本性地改善現時形同虛設的安置政策。 
 
1.2. 未有完善安置政策前，暫緩沒有即時危險而牽涉居住用途的執法行動 

 
根據屋宇署 2011 年文件 2顯示，政府已於 2001-11 年十年間完成清拆僭建物執

法行動，全港大部分對公眾安全有較高風險或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

危險的僭建物均已拆除。而由 2011 起至今的清拆行動的原因是「回應社會意見

認為要以更嚴厲態度對付僭建物」，而屋宇署「會擴大行動的範圍……不論它們

對公眾安全構成的風險程度或是否新建」。連線認為，政府在未有完善的安置

政策前，應暫緩一切沒有即時危險而牽涉居住用途的執法行動 ，以避免被執法

行動影響的居民被迫遷至另一個違法居所或不適切的安置環境。 
 
1.3. 放寬受政府執法行動影響住戶的安置資格 

 
政府承諾：「確保不會有人因政府的執法行動而無家可歸」3，然而現時政策受

影響住戶需要啟動安置程序相當困難，更間接造成不少逼遷事件。現時受政府

執法行動影響住戶，包括工業大廈、僭建單位的住戶，於接獲屋宇署發出清拆

命令後，須進一步接獲屋宇署發出封閉令或業主向法庭申請收樓令及執達吏服

務，由執達主任轉介方可獲得臨時收容中心的安置資格，受影響的住戶角色非

常被動。而事實上，鮮有業主在收到政府命令後向法庭申請收樓令，一般只會

                                                      
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2/19/1219170.htm 《寮屋及天台屋清拆居民安置資格

獲放寬》 房委會 2002 年 12 月 19 日 
2 https://www.bd.gov.hk/sc/documents/notices/rubw_policy.pdf 《修訂僭建物執法政策》屋宇署 
2011 年４月 
3 https://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index_ubw_subflat_industrial.html 屋宇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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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下與租戶解決，有部份業主更會採取非法手段迫遷，如截停水電、威嚇

等。政府部門視此為私人租務糾紛，拒絕介入及協助安置，租戶因此連為人垢

病的臨時收容中心亦未能入住，只可逼於無奈搬到另一個違法住所，現時的安

置措施更是形同虛設。因此，連線建議將安置資格放寬至所有收到政府清拆命

位的住戶，令受影響住戶得到合理安置。 
 
1.4. 統一向所有受政府或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的基層住戶提供「搬遷津

貼」 
屋宇署近年加強對天台、平台僭建物的執法行動，然而不少基層家庭無法承受

高昂租金而被迫棲身於這些違法單位。每當遇上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搬

遷所帶來的龐大開支包括兩個月上期、按金、搬運費等往往對基層家庭造成突

如其來的沉重經濟壓力。現時關愛基金向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

的住戶及「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受惠人均有提供搬遷津貼，然而卻未有涵蓋其

他同樣受執法行動影響的住戶如天台屋租戶及僭建單位租戶等。連線認為關愛

基金應統一向所有受政府或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搬遷的基層家庭發放搬遷津

貼，應對他們當下要另覓居所的燃眉之急。同時亦需要調高金額。 
 
1.5 加強有關執法及收回單位程序的宣傳教育 
屋宇署執法的過程中，不少業主及租客均對整個時序及程序不清楚，間接引起

整個清遷過程的糾紛。建議屋宇署向單位發出的執法信件中，附上收回單位程

序的流程及注意事項單張，讓業主與租客都更能掌握實際情況。 
 
1.6 進入清拆程序後的跨部門協調 
當屋宇署對某單位進入清拆程序後，建議屋宇署需要與各相關部門建立溝通機

制，以確保在清拆程序的不同階段，相關部門可就受影響居民提供相應的支

援，避免因部門之間缺乏協調而出現無家可歸情況。 
 
2. 中期建議 
 
2.1. 完全取締臨時收容中心，於中轉房屋中進行公屋入息及資產審核 
 
現時受政府執法行動影響住戶，包括工業大廈、僭建單位等違例住所的住戶，

即使獲得安置資格，亦必須先入住於位於屯門寶田或大澳的臨時收容中心，居

住滿三個月，及被通過「無家可歸審核」並符合公屋申請資格，才有機會安排

入住中轉屋 4。聯盟認為政府執法行動清拆居民住所後令他們失去居所，再要

求他們証明自己「無家可歸」的做法並不合理。 
 
連線建議政府應完全取締臨時收容中心，放寬安置資格至住戶一旦接獲清拆命

令，即可以「臨時收容居所」形式直接入住中轉房屋，於當中進行公屋入息及

資產審核，如合符資格，可以「中轉屋」形式繼續居於中轉房屋，以確保配有

適切設備和環境的安置居所，以符合基本生活水平。 

                                                      
4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
needs/temporary-accommodation-in-transit-centre/TransitCentre.pdf 入住房屋署轄下臨時收容中

心須知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needs/temporary-accommodation-in-transit-centre/TransitCentre.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needs/temporary-accommodation-in-transit-centre/TransitCentre.pdf


 
2.2. 增加市區中轉單位，重新開放石籬中轉屋單位作臨時房屋用途 
 
房委會現時只有屯門寶田和石籬設有作安置用途的中轉房屋單位，未能配合全

港 18 區的安置需要。近年政府更暗地裡開始凍結唯一在市區的石籬中轉房屋住

戶數目，不再編配居民入住，令石籬中轉屋單位入住率由年前的七成下跌至三

成，導致寶田的中轉房屋即使位罝偏遠仍有高達八成多的入住率。5現時中轉房

屋數目不足，而且單位在地區上的分佈極不平均，對於本來居住和於市區工作

的住戶被安排遷入寶田的中轉單位，無疑生活會受嚴重影響。連線建議在未有

市區中轉屋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放石籬中轉屋部份單位作臨時房屋用途；另

一方面，政府增加市區的中轉房屋單位，設於五大區(如新界東，新界西，九龍

東，九龍西，香港島)。並透過以下兩個方面增加市區中轉屋 : 未來大力推動

的社會房屋單位中，預留一定比例的社會房屋或組合屋等作中轉安置用途；待

重建公共屋邨由正式公布重建至正式清拆行動展開的三年時間內，該些屋邨的

空置單位，用作市區中轉安置用途。 
 
 
 
 
(最後更新： 26/11/2019) 

                                                      
5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
library/SHC49-17.pdf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石籬中轉房屋的最新情

況》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2017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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